
清帝國時期社會文化的變遷１：漢人社會與文教的發展－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 

概論 
移民分布 移墾社會的特色 

移民原因 渡臺契約 移民者原鄉 族群分布 性別比例懸殊 分類械鬥頻繁 
重要俗諺  

Ｂ
國
家
勢
力
進
入
後
山
地
區
，
引
發
原
住
民
反
抗
，
其
社
會
文
化
也
產
生
鉅
變 

 

Ａ
西
方
宗
教
與
文
化
再
度
傳
入
，
臺
灣
的
社
會
文
化
更
加
豐
富 

３
臺
灣
開
港
通
商
後
，
社
會
隨
之
發
生
變
化 

２
隨
著
漢
人
大
量
移
入
臺
灣
，
漢
文
化
對
臺
灣
的
影
響
日
深
，
也
衝
擊
原
住
民
的
社
會
文
化 

１
臺
灣
資
源
豐
富
，
是
中
國
東
南
沿
海
省
分
移
民
的
新
天
地 

 
 

因
而
有
「
黑
水
溝
」
之
稱
。 

 

臺
灣
海
峽
部
分
水
域
，
海
流
湍
急
，
容
易
出
現
船
難
，  

●
補
充
：
黑
水
溝 

 
 

偷
渡
，
來
臺
從
事
開
墾 

２
雖
有
渡
臺
禁
令
的
管
制
，
仍
有
不
少
人
冒
險
橫
越
「
黑
水
溝
」 

 
 

人
民
為
了
生
存
向
外
地
發
展 

１
中
國
大
陸
的
福
建
、
廣
東
等
地
因
人
口
過
多
，
謀
生
不
易
，  

 
 

客
頭
會
與
移
民
者
簽
訂
的
帶
路
切
結
書
。 

 

帶
路
偷
渡
的
人
稱
為
「
客
頭
」
。 

由
於
渡
臺
禁
令
的
限
制
，
許
多
移
民
選
擇
透
過
仲
介
帶
路
，  

２
其
次
：
廣
東
省
（
「
粵
」
）
的
客
家
人 

１
最
多
：
福
建
省
（「
閩
」），
其
中
又
以
泉
州
、
漳
州
兩
地
居
多 

３
南
部
客
家
人
：
多
分
布
在
平
原
地
帶 

２
北
部
客
家
人
：
多
分
布
在
丘
陵
地
區 

１
閩
南
人
：
多
分
布
在
平
原
一
帶 

原因 影響 原因 常見形式 

２
偷
渡
來
臺
者
也
是
以
男
性
居
多 

１
渡
臺
禁
令
的
影
響
：
為
了
防
止
臺
灣
成
為
動
亂
之
地
，
不
准
攜
帶
家
眷
來
臺 

●
補
充
：
唐
山
，
早
期
福
建
、
廣
東
移
民
海
外
者
對
中
國
大
陸
原
鄉
的
通
稱
。 

 
 
→

俗
諺
：「
有
唐
山
公
、
無
唐
山
媽
」 

２
清
廷
禁
止
漢
「
番
」
通
婚
：
無
法
阻
止
漢
人
男
子
與
原
住
民
女
子
通
婚 

１
社
會
人
口
結
構
不
均
：
男
多
女
少
，
性
別
比
例
懸
殊 

２
爭
奪
田
地
、
水
源
或
商
業
利
益 

１
語
言
或
祖
籍
的
不
同
而
產
生
隔
閡 

 

Ｂ
民
變
：
人
民
以
武
力
反
抗
官
府
，（
起
因
）
吏
治
不
良
、
祕
密
結
盟
風
氣
盛
行
，
如
：
林
爽
文
事
件 

 

Ａ
械
鬥
：
民
眾
打
群
架
，（
起
因
）
雙
方
爭
奪
田
地
、
水
源
或
商
業
利
益
，
如
：
漳
泉
械
鬥 

●
補
充
：
械
鬥
與
民
變
的
差
異
： 

●
補
充
：
彰
化
縣
鹿
港
鎮
隘
門─

─

隘
門
是
械
鬥
時
防
禦
的
重
要
設
施 

 

清
代
臺
灣
羅
漢
腳
眾
多
，
常
因
械
鬥
喪
生
，
故
臺
灣
早
期
各
地
設
有
安
置
死
者
遺
骸
處
，
祭
祀
無
主
孤
魂 

●
補
充
：
芝
山
岩
同
歸
所 

２
其
他
形
式
：
如
姓
氏
別
、
職
業
別
等 

１
主
要
形
式
：
祖
籍
別
，
不
同
祖
籍
間
的
閩
、
粵
械
鬥
與
漳
、
泉
械
鬥
較
為
常
見 

 
 

移
民
渡
海
至
台
灣
，
因
舉
目
無
親
且
身
無
分
文
，
想
到
就
傷
心
難
過
，
心
裡
糾
結
成
一
團
。 

６
唐
山
過
臺
灣
，
心
肝
結
歸
丸
： 

 
 

意
指
械
鬥
時
雙
方
互
不
相
讓
，
就
算
鬥
輸
人
也
不
能
輸
氣
勢
，
因
為
輸
掉
氣
勢
就
會
失
去
面
子
。 

５
輸
人
不
輸
陣
，
輸
陣
歹
看
面
： 

４
番
兒
至
老
無
妻
：
因
移
民
性
別
比
例
懸
殊
，
漢
人
男
子
常
與
原
住
民
女
子
通
婚→

原
住
民
男
子
娶
妻
不
易
。 

３
一
個
某
，
卡
贏
三
個
天
公
祖
：
娶
到
一
個
老
婆
更
勝
過
供
奉
三
尊
神
明
，
可
見
當
時
性
別
比
例
嚴
重
失
衡
。 

２
仙
拚
仙
，
拚
死
猴
齊
天
：
神
仙
和
神
仙
吵
架
，
害
死
居
中
調
解
的
孫
悟
空
，
意
指
多
方
械
鬥
殃
及
無
辜
。 

１
六
死
三
留
一
回
頭
：
形
容
移
民
橫
越
海
峽
的
危
險
艱
難
。 

 



清帝國時期社會文化的變遷２：漢人社會與文教的發展－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 

宗教信仰與宗族組織 文教的發展 

開港後西方文化再傳入 
原鄉信仰 

共同信

仰 
特殊信仰 宗族組織 

初

期 
後期 

 

Ｃ
潮
州
：
三
山
國
王
（
如
：
彰
化
縣
鹿
港
鎮
三
山
國
王
廟
） 

 

Ｂ
漳
州
：
開
漳
聖
王
（
如
：
臺
北
市
碧
山
巖
開
漳
聖
王
廟
） 

 

Ａ
泉
州
：
清
水
祖
師
（
如
：
新
北
市
三
峽
區
長
福
巖
清
水
祖
師
廟
） 

來
臺
的
閩
、
粵
移
民
將
原
鄉
信
仰
帶
到
臺
灣 

 

特
色
：
不
分
祖
籍
（
如
：
臺
中
市
大
甲
區
鎮
瀾
宮
，
俗
稱
大
甲
媽
祖
廟
） 

如
：
媽
祖
、
王
爺
、
土
地
公
等
神
明 

 
 

民
變
與
械
鬥
頻
繁
的
情
況 

 

反
映
清
代
臺
灣
社
會
生
存
艱
辛
、 

祭
祀
無
主
孤
魂
的
「
有
應
公
」
廟
四
處
林
立
， 

 
 

（
祭
祀
經
費
來
源
）
祖
產
方
式 

 
 

（
祭
祀
對
象
）
來
臺
第
一
代
或
其
後
代
為
祭
祀
對
象 

 

Ｂ
開
臺
祖
：（
成
員
）
具
有
血
緣
關
係
的
同
姓
者 

 
 

（
祭
祀
經
費
來
源
）
入
股
方
式 

 
 

（
祭
祀
對
象
）
唐
山
原
鄉
較
顯
赫
的
同
姓
祖
先 

 

Ａ
唐
山
祖
：（
成
員
）
不
一
定
有
血
緣
關
係
的
同
姓
者  

２
依
祭
祀
對
象
分
為
兩
種
類
型
： 

１
早
期
來
臺
的
漢
人
常
藉
由
宗
族
組
織
來
凝
聚
族
群
力
量 

 

早
期
的
移
民
忙
於
拓
墾
，
文
教
事
業
並
不
發
達 

 

為
臺
灣
府
學
（
官
方
主
導
的
教
育
機
構
），
稱
「
全
臺
首
學
」。 

●
補
充
：
臺
南
孔
廟
建
於
鄭
氏
時
期
，
清
帝
國
領
臺
後
改
建 

→

臺
灣
的
文
風
日
益
興
盛 

３
通
過
科
舉
考
試
的
人
數
逐
漸
增
多 

２
官
方
及
民
間
教
育
機
構
的
增
設 

１
人
民
經
濟
生
活
改
善 

●
補
充
：
新
竹
市
進
士
第─

─

為
開
臺
進
士
（
臺
灣
第
一
位
進
士
）
鄭
用
錫
的
府
邸 

 

書
院
為
當
時
的
教
育
機
構
之
一
。「
文
開
」
書
院
是
為
了
紀
念
明
末
來
臺
的
文
人
沈
光
文
（
字
文
開
）
。 

●
補
充
：
彰
化
縣
鹿
港
鎮
文
開
書
院 

 

Ｄ
新
樓
醫
院
為
馬
雅
各
建
立
的
臺
灣
第
一
間
西
醫
醫
館 

 

Ｃ
緊
鄰
偕
醫
館
的
禮
拜
堂
，
是
馬
偕
傳
教
的
中
心 

 
 

 

為
臺
灣
學
生
授
課
。
校
舍
今
存
於
真
理
大
學
校
地
內
。 

 
Ｂ
馬
偕
於
理
學
堂
大
書
院
（
又
稱
「
牛
津
學
堂
」
） 

 

Ａ
滬
尾
偕
醫
館
，
為
馬
偕
在
淡
水
行
醫
的
診
所 

 
 

將
西
方
醫
學
和
新
式
教
育
傳
入
臺
灣 

２
傳
教
同
時
，
也
積
極
創
設
醫
院
與
學
校
，  

 

重
要
：
北
部
代
表─

馬
偕
、
南
部
代
表─

馬
雅
各 

 

傳
教
士
再
度
傳
入
臺
灣
，
其
中
以
基
督
教
長
老
教
會
最
為 

１
十
九
世
紀
後
期
開
港
通
商
後
，
西
方
的
宗
教
與
文
化
隨
著 

  



清帝國時期社會文化的變遷３：原住民的社會文化變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  

前言 
平埔族群的社會文化變遷 高山原住民的處境與社會變遷 

背景 官府的壓迫 土地的流失 傳統文化的改變 族群的遷徙 與漢人隔離 開山撫番 下圖說明 

相
對
於
漢
人
社
會
文
化
在
各
地
逐
漸
建
立
與
擴
展
，
原
住
民
社
會
文
化
則
逐
漸
式
微 

 
 

生
活
空
間
與
社
會
文
化
因
而
發
生
鉅
變 

 

 

居
住
於
西
部
平
原
地
帶
的
平
埔
族
群
，
受
到
清
廷
統
治
政
策
與
漢
人
移
民
的
衝
擊
，  

●
平
埔
族
群
處
境
維
艱 

 
 

平
埔
族
人
浮
水
推
筏
的
情
景
，
此
為
清
政
府
指
派
給
平
埔
族
人
的
勞
役
項
目
之
一
。 

 

依
據
十
八
世
紀
清
帝
國
官
員
巡
視
臺
灣
的
見
聞
所
繪
。
圖
中
呈
現
清
帝
國
官
員
、
通
事
乘
竹
筏
渡
溪
，  

●
補
充
：《
番
社
采
風
圖
：
渡
溪
》 

 

大
甲
西
社
人
因
不
堪
官
府
指
派
沉
重
勞
役
，
憤
而
聯
合
中
部
地
區
平
埔
族
群
各
社
反
抗  

●
補
充
：
大
甲
西
社
事
件
【
清
代
臺
灣
規
模
最
大
的
原
住
民
抗
官
事
件
】 

３
面
對
官
府
欺
壓
或
不
當
差
遣
，
平
埔
族
群
多
次
反
抗
官
府
，
如
：
一
七
三
一
年
（
雍
正
九
年
）
大
甲
西
社
事
件 

２
常
遭
受
官
府
對
於
勞
力
需
求
的
壓
榨 

１
已
歸
化
的
平
埔
族
要
向
政
府
納
稅
、
服
勞
役
的
義
務 

 
 

 
 

 
 

 
 

Ｂ
平
埔
族
群
的
生
存
空
間
大
幅
縮
減
，
雙
方
常
因
此
發
生
衝
突 

 

２
漢
人
取
得
土
地
：
Ａ
透
過
買
賣
、
欺
騙
手
段
取
得
原
住
民
土
地
、 

１
清
初
：
平
埔
族
群
擁
有
大
片
土
地 

２
影
響
：
平
埔
族
傳
統
的
生
活
方
式
、
語
言
與
宗
教
信
仰
漸
趨
式
微 

 

Ｃ
改
用
「
漢
姓
」 

 

Ｂ
與
漢
人
長
期
接
觸
，
學
習
漢
人
的
耕
作
技
術
與
漢
語 

 

Ａ
清
初
設
置
社
學
，
推
廣
漢
文
化 

１
平
埔
族
漢
化
： 

 
 

 
 

Ｂ
除
部
分
平
埔
族
群
仍
保
留
少
數
傳
統
外
，
多
數
已
融
入
漢
人
社
會
，
無
法
區
分
彼
此 

３
影
響
：
Ａ
改
變
原
本
的
族
群
分
布
與
傳
統
文
化 

２
遷
徙
地
點
：
宜
蘭
平
原
、
埔
里
盆
地
及
東
部
等
地
區 

１
原
因
：
受
漢
人
移
墾
衝
擊
，
十
九
世
紀
時
，
部
分
西
部
平
埔
族
群
大
規
模
轉
往
他
處 

 

Ａ
紅
色
線
為
舊
番
界 

 

Ｂ
藍
色
線
為
新
番
界
，
後
續
還
有
紫
色
線
等 

 

Ｃ
黃
色
線
為
道
路 

●
補
充
：
番
界
（
清
代
的
台
三
線
）：
隨
著
漢
人
開
墾
範
圍
擴
大
，
番
界
逐
漸
向
山
區
移
動 

２
隨
著
漢
人
拓
墾
範
圍
擴
大
，
番
界
也
逐
漸
向
山
區
移
動
，
高
山
原
住
民
生
存
空
間
逐
漸
縮
小 

１
清
初
實
施
劃
界
封
山
，
隔
離
漢
人
與
生
番 

 
 

 

他
鄉
，
傳
統
文
化
因
此
面
臨
挑
戰 

 

Ｂ
清
廷
武
力
鎮
壓
後
，
許
多
原
住
民
被
迫
遷
移 

 
 

 

領
域
，
引
起
反
抗 

 

Ａ
此
政
策
等
同
侵
入
原
住
民
的
傳
統
生
活 

３
影
響
： 

 
 

 
 

Ｃ
修
築
道
路
招
撫
原
住
民 

 
 

 
 

Ｂ
推
行
「
開
山
撫
番
」 

２
作
法
：
Ａ
廢
除
「
劃
界
封
山
」 

１
契
機
：
牡
丹
社
事
件 

 
 

後
再
移
居
臺
東
、
花
蓮 

４
西
拉
雅
族
先
南
遷
高
雄
，  

３
噶
瑪
蘭
族
南
遷
至
花
蓮
、
臺
東 

２
中
部
平
埔
族
遷
往
埔
里
盆
地 

１
中
部
平
埔
族
遷
往
宜
蘭 

●
清
代
臺
灣
平
埔
族
群
遷
徙
圖 

 


